
裁军谈判裘员会 CD/3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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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igxnal 2 班f 關川

1983年1月2 1日布隆迪共和国當驻代表

就《议事规则》第3 3条至3 5条 

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

我谨通知你：布隆迪共和国打算作为观察员参加于1983年2月1日开始的栽 

军谈判委员会会议.

我国政府的要求包括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会议，以及作为研究实质性议 
»

程项目而设立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。

布隆迪共和国的大使和當驻代表将参加从1983年2月1日开始到4月份结束 

期间的各莉会议.

常驻代表，大使 

泰朗斯•桑兹（签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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